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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禹銘投資有限公司
（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66）

股份成交量的不尋常波動

本聲明乃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要求發表。

吾等已知悉禹銘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今天的股份成交量上升，現謹此知會股東，
ASM Asia Recovery (Master) Fund及ASM Hudson River Fund（合稱「ASM Funds」）已通
知本公司彼等於今天透過一名配售代理，按每股股份0.48港元的價格向獨立第三方配售
15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本公司股份（「配售股份」）（「配售」）。配售為場內交
易。配售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8.02%。

下表載列本公司於配售前及緊隨配售後的股權架構：

股東 於配售前 緊隨配售後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聯合集團有限公司 504,371,800 26.98 504,371,800 26.98
馮永祥先生 168,254,258 9.00 168,254,258 9.00
ASM Funds（附註） 154,900,000 8.29 4,900,000 0.26
保利（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109,150,000 5.84 109,150,000 5.84
莊舜而 102,542,000 5.49 102,542,000 5.49
其他公眾股東 829,953,931 44.40 979,953,931 52.43

總計 1,869,171,989 100.00 1,869,171,989 100.00
   
附註： ASM Funds由Argyle Street Management Limited管理，後者由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陳健先生擁有

44.45%。

吾等確認，除上文所述者外，目前並無任何收購或變賣的商談或協議，須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23條予以披露；本公司董事會亦不知悉
有任何足以或可能影響價格的事宜，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所規定的一般責任予以
披露。

本聲明乃承本公司董事會之命而作出；董事會各董事願就本聲明的準確性承擔個別及共同
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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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十二名董事（包括一名替任董事），其中李華倫先生（董事
總經理）、李成輝先生及勞景祐先生為執行董事；馮永祥先生（主席）、馮耀輝先生、狄亞
法先生、陳健先生及李業華先生為非執行董事；王大鈞先生為狄先生之替任董事；以及蘇
樹輝先生、周宇俊先生及何振林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禹銘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李華倫

香港，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四日


